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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文件

卢安防委〔2026〕2 号

卢氏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
关于印发调整领导干部联系非煤矿山及

分包尾矿库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加强全县非煤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遏制事故

发生，结合我县县级领导联系乡镇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对领导干

部联系非煤矿山及分包尾矿库责任单位、责任人进行调整。

2026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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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干部联系非煤矿山及分包尾矿库

实施方案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依据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

认真落实上级工作部署，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有效管控风险，及

时消除事故隐患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，有效防范全县非煤矿

山及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，确保全县非煤矿山及尾矿库安全生产

形势持续稳定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联系对象

全县 19 个非煤矿山生产或基建系统（15 个地下矿山、4 个露

天矿山）、6 座尾矿库。

（二）联系分工

由县级领导干部牵头，矿山企业所在地乡镇主要领导和分包

县直单位主要领导组成联系分包工作组，对联系分包非煤矿山企

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督导。

尾矿库的安全生产包保工作，按照上级要求实行“3+2”安全

包保，即在“三级库长”包保的基础上，增加乡镇“驻库员”和

尾矿库所在行政村负责人，作为尾矿库安全的日常监督联系人。

（三）联系职责

一是督促企业按照“五有”标准，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，实现线上、线下有效运行。



- 3 -

二是督促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重大问题隐患排查治理，强化

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闭环管理。

三是组织查处联系矿山企业及其矿山系统超层越界（不按开

发利用方案开采建设）、不具备安全条件报停偷干、基建矿山以采

代建、生产矿山冒险蛮干等非法违法行为。

四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明确规定应由联系分包人员及

所属单位承担的其他监管职责。

二、推进措施

（一）建立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制度

各联系分包非煤矿山的县级领导及所属联系分包工作组，要

定期对所联系分包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重点督导

检查企业日常安全管理、教育培训、双预防体系信息化系统有效

运行等情况，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建立台账，督促企业

及时整改，形成闭环。

（二）建立联系信息公示制度

各非煤矿山企业要在矿山井口附近、尾矿库入口等醒目位置

设置公示牌，明确各级联系分包领导联系方式，接受企业职工监

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明确责任

各级联系领导及联系人要按照工作职责要求，厘清工作思路，

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重点，夯实工作责任，建立工作台账，

开展动态管理，确保措施有落实、推进有力度、帮扶有成效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统筹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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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联系领导及联系人要对矿山企业双预防体系信息化建设、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、现场安全管理

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，全面摸清企业安全生产现状，开展针对性

联系帮扶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、违法行为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协助

做好涉矿不稳定因素排查和防范化解工作。

（三）严肃纪律，务求实效

要按照“包联不包办、参与不干预、帮忙不添乱”的原则，

切实解决安全生产中的实际问题，防止走过场和搞形式，全力推

动非煤矿山企业安全、绿色环保发展。在联系分包工作中，要严

明工作纪律，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。

附件：1.卢氏县领导干部联系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一览表

2.卢氏县领导干部分包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一览表


